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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 先 生 ：

《 2 0 0 3年 教 育 (雜 ㊠ 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

㆓ 零 零 ㆔ 年 六 月 ㆔ 十 日 來 信 收 悉 ， 對 於 有 關 意 見 ， 現 回

覆 如 ㆘ ：

條 例 草 案 第 4 條 —— 第 2 2 ( 1 )及 ( 3 )條

《 教 育 條 例 》第 3 2 條 規 定 “每 間 學 校 均 須 由 其 校 董 會 管 理 ”。
因 此 ， 設 有 日 、 夜 校 的 學 校 ， 即 使 是 在 同 ㆒ 校 舍 營 辦 (但 ㆖ 課
時 間 不 同 )， 如 由 不 同 的 校 董 管 理 (即 各 自 有 個 別 的 校 董 會 )，
也 應 分 開 註 冊 。

條 例 草 案 第 5 條 —— 擬 議 第 5 9 ( 3 )條

就 擬 議 第 5 9 ( 3 )條，我 們 會 依 循 以 ㆘ 路 向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
修 正 案 ：

“㆖ 訴 委 員 團 可 …  …規 管 ㆖ 訴 程 序，並 可 為 該 目 的 訂 立
會 議 常 規 。 ”

條 例 草 案 第 6、 1 1、 1 7 及 1 9 條 —— 向 ㆖ 訴 委 員 團 ㆖ 訴

我 們 同 意 你 的 觀 點 ， 並 會 就 有 關 條 文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

正 案 ， 表 明 任 何 ㆟ 可 向 “㆖ 訴 委 員 會 ”而 非 “㆖ 訴 委 員 團 ”㆖
訴 。



例 草 案 第 7 條 —— 擬 議 第 6 2 ( 1 B)條

該 條 文 容 許 ㆖ 訴 委 員 團 秘 書 委 任 任 何 數 目 的 成 員 ， 在 ㆖ 訴 程 序 的

任 何 階 段 作 為 替 代 ㆟ ， 以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的 ， 即 ㆖ 訴 委 員 團 秘 書 可

從 委 員 團 委 任 其 他 成 員 代 替 該 缺 席 成 員 履 行 職 能 ， 以 確 保 委 員 會

聆 訊 順 利 和 有 效 ㆞ 進 行 。 有 關 條 文 已 兼 顧 到 公 平 原 則 ， 以 及 確 保

在 ㆖ 訴 ㆟ 或 答 辯 ㆟ 的 同 意 ㆘ 委 員 會 聆 訊 得 以 順 利 和 有 效 ㆞ 進 行 。

這 個 做 法 在 其 他 ㆖ 訴 委 員 會 並 非 罕 見 。 請 參 閱 第 4 4 2 章 第 8 條 所
述 類 似 的 情 況 。

條 例 草 案 第 1 4 ( 1 ) ( a)條

《 教 育 條 例 》第 5 9 條 指 明 ㆖ 訴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如 ㆘： ( a)不 少 於 9 ㆟
為 ㆖ 訴 委 員 會 委 員 ， 其 ㆗ 最 少 3 ㆟ 須 為 檢 定 教 員 ； ( b)㆖ 訴 委 員 會
主 席 ， 由 根 據 ( a)段 獲 委 任 的 其 ㆗ ㆒ ㆟ 出 任 。 由 於 現 行 ㆖ 訴 委 員 會
主 席 為 委 員 會 的 成 員，所 以 第 1 4 ( 1 ) ( a)條 已 清 楚 表 明 須 把 他 當 作 ㆖
訴 委 員 團 的 成 員。不 過，第 1 4 ( 1 )條 並 未 說 明 是 否 亦 須 把 現 行 ㆖ 訴
委 員 會 主 席 當 作 ㆖ 訴 委 員 團 主 席。為 清 楚 起 見，我 們 建 議 在 第 1 4 ( 1 )
條 加 入 新 段 ， 內 容 如 ㆘ ：

“ ( aa)任 何 在 緊 接 生 效 日 期 前 是 前 ㆖ 訴 委 員 會 主 席 者 ， 須 當 作
為 ㆖ 訴 委 員 團 的 主 席 ， 直 至 他 餘 ㆘ 的 任 期 屆 滿 或 (如 適 用 的
話 )他 在 任 期 屆 滿 前 因 任 何 原 因 不 再 擔 任 主 席 為 止 ； ”。

教 育 統 籌 局 局 長

(余 羅 少 文            代 行 )

副 本 送 ： 律 政 司 (經 辦 ㆟ ：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朱 映 紅 女 士 )

㆓ 零 零 ㆔ 年 七 月 ㆕ 日


